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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中叶起，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

变化，宋代在这场变迁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

这诸多变化中，较以往流行更盛的典权制和租佃制

发育衍生出来的多种土地产权形态，引人注目。由

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各种形式的经营方式被创造出

来，土地利用率大幅提高，佃户从对土地使用权的持

有，到稳固地占有，进而发展到永久使用，导致土地

所有权进一步分化，佃户可以自主交易，形成完全独

立于土地所有者的自主经营状态，最终出现田面权、

田底权分离，同一块土地上存在互不干扰的田面主

和田底主。这是宋代以降土地产权形态演进的历

程，而宋代则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开端。明代中叶以

后，东南地区普遍流行永佃权和田底田面权，对中国

传统社会后期的农业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关于永佃权，学界大都认为最初产生于宋代。①

此外，明清时代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区分，也是“渊源

于宋”。②日本也有学者认为田底权和田面权萌芽于

宋代。③由于相关研究资料的匮乏，同时缺少跨朝代

的通盘考察，对于宋代引出的永佃权和田底、田面权

源头问题，学者们往往点到为止，未能充分展开，尚

未有清晰的答案。纵观两宋历史，需要探讨的是：如

果永佃权和田底、田面权产生于宋代，那么它们是在

什么情况下产生的？是普遍流行，还是仅在局部地

区出现？它们与宋代成熟的典权制有何关系？对宋

元以后的租佃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

探讨，可以揭示中国古代租佃关系的重大变化，有助

于我们全面认识传统社会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演

变。本文即试图对宋代土地产权形态的变化及其历

史影响作一梳理评估。

一、宋代典权制下的土地产权形态

典权制是早于永佃制和田底田面惯例而率先成

熟的重要产权形态，是传统中国土地产权形态演进

的关键性制度之一。完整意义上的典权制形成于唐

末五代，入宋后日趋成熟，典卖已普遍成为土地交易

的重要方式。地主将土地使用收益权出典给他人，

自己保留土地回赎权，典买人支付典价取得占有出

典人土地而享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权的权利，谓

之典权。④土地典卖后导致所有权分化，与占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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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收益权权能分离，出典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通常

称为“田骨”、“田根”，典买人典到的土地称“典业”。⑤

正如学者所言：“所谓‘业’这个概念，一般来说，是以

具有用益权同时又具有买卖处分权作为其内涵

的。”⑥典买人对典到的土地可自耕，可以出租；也可

以转典，实施处分权，与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出典人不

发生关系。

典权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北宋初制定的《宋刑

统》对典卖田宅的相关事宜在法律上作了明确规定。⑦

此后典卖田宅法不断完善，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

引用了不少有关典卖田宅的法令条文。诸如“在法：

盗典卖田业者，杖一百”，⑧“诸典卖田宅，以有利债负

准折者，杖一百”。⑨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

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契约在宋代运用得更为广泛，特

别是官颁合同典契的实施，⑩进一步完善典权制度，

促进了典权关系的发展。在宋代，出典人常因经济

原因无法回赎土地，而承典人为了追求最大利益，常

把土地转典与他人，年长日久，以致土地被多次转

典。《清明集》载有一件案例，土地出典期长达20年，

转典的典主更换过两人。出典的土地使用权甚至

可以绝卖，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只能转典。其出卖

的，除了土地的使用收益权外，还包括田根的优先购

买权和典田的第一回赎权。黄宗智在谈到清代市

场惯习时，注意到出典的土地被“典权人绝卖给第三

方”。其实这种交易方式早在宋代就出现了，这是

典权关系在宋代的发展变化。典权制促进了土地产

权权能的分化，为土地流通、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开辟

了新的途径。

明清流行的田底、田皮权，通常指的是基于一块

田地而形成的田底主与田皮主彼此可以不受干扰地

经营各自土地的权利，田底主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体

现为土地税的缴纳和向佃户收取地租。宋代典权关

系下的土地所有权与占有、使用收益权权能分离的

经营模式同田面、田底权分离的经营模式比较，既有

相似面，也有不同面。相似的是，两者都拥有土地的

部分处分权，可以自由支配土地的使用权。不同的

是，其一，承典主的土地处分权是有时间限制的。这

在后面将要论述。其二，承典主拥有的权利内涵要

大于租佃关系下的田面主。宋代对土地的回赎所有

权，谓之“田根”，是相对于典业，即典买人拥有的占

有、使用收益权而言的，可以单独出卖。

在明代，与“田根”对应的“田皮”、“田面”概念运

用得非常广泛，蕴含的是对土地的独立使用收益权

和部分处分权。如果从这一概念出发来看宋朝的典

业，似乎也是一种“田皮”、“田面”，但宋代文献中却

没有明确的“田皮”、“田面”之说。这是因为宋代的

典业是被政府作为产权登记注册的。典买人承典土

地后，按规定要及时办理田税过割手续，作为有产业

主登记为纳税户。在宋人眼里，典业是家庭完全可

以支配的财产，无论如何是不能算作田面、田皮的。

承典主享有“收租、割税、管业”之权利和义务，拥有

“管佃”典业之权，向国家纳田税而无需向土地所有

权拥有者缴纳地租。承典主一旦转典或绝卖，被视

为财产交易，要办理田税过割手续；而田面、田底权

分离经营模式下的田面主则与之相反，纳地租而不

纳田税。两者产生的途径不同：前者是因财产交易

一开始就形成的权利，后者则是租佃关系发展到一

定阶段形成的权利。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据南宋刘克

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所载汪公礼“卖田骨以葬三丧”

一案，认为“如果可以把这看作是后世那种田皮田骨

二重所有的田骨，那么就显示当时可能已把相当于

底地的田骨与田皮分别处分了”。然而实际上《后

村先生大全集》所言田骨是指典权关系下的田骨，其

拥有者不交田税，也没有向承典土地者收租的权力，

与田面、田底权关系下的田骨并不等同，田骨拥有者

既纳田税，也享有收租的权力：两者有很大的差异，

因名称相同，容易混淆。

典权制度自宋代成熟完备后，土地出典遂成为

传统社会日益流行的土地交易方式之一，它促进了

土地流通和产权进一步分化，生产经营方式多元化

的格局日趋成熟。典权制度在宋以后逐渐发生了一

些变化。明代土地典卖后，因黄册十年一造之故，在

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不过割产权，承典主须为出典主

负担税粮，于是便产生一田两主关系。到了明后

期，土地出典不需要办理产权交割手续，故典买人无

需缴纳田税。清代因袭明律，典不必向政府交税。

典权制以此为基础，与田面、田底惯例相结合，进一

步促进了土地产权关系的发展。如明代出现了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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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赔田契，与宋代的典契很相似。又如，清代规定田

地出典，逾期不赎，即作为绝卖处置，也与宋不同。

在新的土地产权关系下，土地交易方式借助典权制

再一次演奏出五彩缤纷的乐章来。宋以降典权制的

变化，有待进一步探讨，然而其对明清时期田底、田

面权流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土地典权制在实施过程中亦产生了一些问题。

首先，在土地出典的情况下，土地的价格分成两部

分，即田根价和土地出典价。出典主为避免家业的

流失，其保留的土地所有处分权——田根，在某一段

时间内往往不进入流通领域，即不用于出卖、抵押

等，那么便产生不了实际价值，处于价值休眠状态。

这一休眠期有时会很长。这一部分原本可以生利的

产权因未进入流通领域而不能产生利润，对于小农

经济社会下的农户来说，无疑是一个损失。

其次，典权制始终存在一个潜在的被回赎的逆

向交易问题，除非承典人获得了该田的田根。日本

学者寺田浩明在分析通常的租佃制时指出，“非田面

田的佃户耕作方式，与其说佃户具有耕作权，不如说

存在田主随时可以夺佃的基础结构”。笔者以为，

宋代典权关系下也存在一旦典期满后出典主随时可

以夺典的基础结构。典买人的土地占有使用权只存

在于一定承典期内，在所典田到期后，出典人如果没

有能力即刻赎回田地的话，可以长期保留回赎权直

至失效，期限大约有30年。宋朝早在政权建立之初

就规定：“应有典赁倚当物业与人，过三十周年，纵有

文契保证，不在收赎论索者。凡典当有期限，如过三

十年后，亦可归于现主。”南宋承袭这一精神，规定

“典产契头亡殁，经三十年者，不许受理”。换言之，

典出的土地，如交易人身亡，回赎时限通常在30年左

右。在此期间，理论上典买人的典业随时都会因出

典人的回赎而物归原主。因此典权关系下有时限的

土地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对土地开发

成本的投入和改造加工的积极性，不利于土地收益

率的提高。

复次，由于典与赎实行的是对价原则，出典主赎

回田地时，返还的是原典价，土地使用者在土地上付

出过的改造加工成本一般不予酬赏。例如天圣八年

(1030)，坊州百姓马固用 6千钱典买到马延顺田，在

所典田上添种了300棵树木，后来马延顺赎田时，马

固提出因添种树木而要求赎价10千，马延顺不服，两

人争讼到官，结果官府裁定“自今后元典地栽木，年

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要，即交还价直；不要，取便

斫伐，业主不得占吝”。这一裁决无疑是有利于出

典人的，这种倾向性的规定也妨碍了承典主对土地

的投资改造。

典权制的上述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土地

经营的效益最大化。与典权制下的承典主相比，田

面主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完全从土地地权中独立出

来，可以自由处分，没有使用时间的限制，无后顾之

忧，不影响对土地改造的积极性，更能合理配置利用

资源。典权与田底、田皮权这两种不同产权形态对

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力，后者更适应小

农经济的自由发展趋势，对生产经营者较少羁绊。

田底、田面权的普及和发展，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土

地经营方式的优化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这种产

权形态实际上在宋代已经悄然萌生了。

二、宋代佃户的土地租佃权

到了宋代，租佃制的普遍实施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程度。土地租佃可分两种情况：其一为官田包佃

主的土地租佃。包佃主即所谓的“二地主”，他们从

官府那里承包了土地的租佃权，再把土地转租给农

户耕种。其二为农户的土地租佃。佃农通过契约

形式与地主或官府形成租佃关系，取得使用土地的

权利。这两种情况都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占有，宋

人谓之“占佃”。占有权与占有不同，是法律赋予占

有人的一种权利。学界把上述占有的租佃权利或称

为“占佃权”。“占佃权”实质就是租佃关系下对土

地使用权的占有。宋朝政府通过立法手段保护土地

私有权。租佃通常分为无期限租佃和有期限租佃

(即期限不确定的无年期租佃和期限确定的有年期

租佃)。无期限租佃并不等同于永久性租佃，“地主

可以随时将耕地收回”，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换

言之，占佃属于无期限租佃，与永佃是有区别的。因

土地占有使用而自然连带产生的权利保护问题，是

中国古代租佃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社会

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和意义。宋代佃农的土地租佃权

究竟怎样？这是本文要加以考察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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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宋佃农已普遍取得稳固的租佃权

宋代社会已非常普遍地使用契约来确立土地租

佃关系。然由于年代久远，民田租佃契约资料极度

缺失，宋代文献资料关于民田中永佃关系的记载也

十分匮乏。不少学者转而对传世的南宋学田碑记作

了细致的研析，以探讨当时的租佃关系。宋代学田

与一般的官田不同，其来源具有多元化特点，有捐献

的，有民田没官后划拨的，有学校自己购买的，也有

承典来的。学田碑记大都记载了佃户的姓名和应纳

租额，有些还详细交待了学田的来源，一笔一笔清清

楚楚。刊载的佃户绝大多数应该是上述来源田的原

佃户，田租额也应是原来固定下来的。这一特点使

得学田碑记反映的租佃关系更多的是在成为学田前

的民田产权状况。有学者指出：“学田与一般民田相

较，就取得、经营层面上的差距不大。”这反映出这

些田在一个较长时段是稳定地交由某一固定的佃户

佃种。主佃双方一旦订立了租佃契约，佃户如无欠

租不缴等违约行为，田主不能强迫佃户退佃。从石

刻学田记看，学田名下登载的佃户应是当时签订契

约、直接向县学纳租的承佃人。如果承佃人日后为

赚取差额利租，私下转给他人佃种，新租佃人只会与

前租佃人发生关系，通常不在学田登记之列。学田

碑记刊载的佃户姓名有相对滞后性，只能记载某一

时段的佃户信息。然而学田记对于新置买到的田

业，在登记佃户和田租时，为保证能按时收到田租，

对于佃户的变更情况，却是要注明的。佃户须重新

签署佃契，将收租人改为新田主。对于佃户来说，

如果他已获得稳固的租佃权或永佃权的话，这个手

续不会有任何影响，只是田租收益人由甲改为乙而

已。下面就宋代的学田作一分析。

南宋吴县《吴学续置田记二》记录了开禧二年

(1206)县学典置到的学田，其中一段文字曰：

契：开禧二年五月内，用钱贰伯肆拾贯玖伯

贰拾文九十九陌，典到黄县尉宅总幹男三上舍

妻徐氏妆奁，元典到吴县吴苑乡第拾都李七三

登仕并杨朝奉下九官人、本都李价等共叁契，计

苗田贰拾贰亩壹角壹拾玖步半，共上租米叁拾

柒硕壹升……元典到李价元赎归王宅田。

吴县县学典到黄县尉宅总幹男三上舍妻徐氏妆奁

田，共22亩有余，而徐氏妆奁田也是从他人手中典来

的，内有一块田是一个名叫李价的从他人处赎回后

典给了徐氏，已经转典了三次。这些田地都不是原

典主自己耕种的，而是分别租给三个佃户耕种。《吴

学续置田记》于此之下胪列了每块田地的来源及租

佃户的姓名和田租额，云“元典某某田”、“租户某

某”、“上米若干硕”。这些当是写在原有上手契约内

的。据此可知，尽管典买人换了好几个，但租户还是

原来的老租户，没有变动。吴县县学在将这部分田

产登记入籍的时候，完全予以接纳，承认了这些佃户

的佃种权。换言之，典买人的更换，并不影响佃户的

租种权。或者说，只要佃户不主动退佃，典买人是不

可以强制其退佃的。学田碑刻揭示了学田的佃户拥

有租佃权。这虽是学田的例子，但也应是当时民田

流行的惯例。

我们再看《清明集》所载的一件案例：吴五三父

亲将田典与陈税院之父，反过来成为此田的佃户。

后吴五三诬赖称已赎回此田而不缴纳田租。陈税院

告到官府，结果“吴五三词屈理短，凭鲍十九等求和，

自认批约假伪，甘从改佃，有状入案，即移与缪百六

种”。值得注意的是，佃户吴五三是因自身过错，才

“甘从改佃”的。又同书《游成讼游洪父抵当田产》案

例载，游成违法佃种已卖之田，法官判“当厅就勒游

成退佃”，即责成游成自己提出退佃申请，由田主“别

召人耕作”。这些案例都表明佃户已拥有稳固的租

佃权。如果佃户无拖延不缴地租等过错，地主不能

擅自夺佃。即使佃户违约，往往也是通过官府裁决

来剥夺其佃种权的。分析南宋的司法案例，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正常情况下地主没有抑勒佃户退佃的权

力，佃户在选择退佃还是继续持佃方面处于主动地

位。南宋的佃农整体上来说已经稳固地获得了租佃

权，而稳固的租佃权是迈向永佃权的一个先决条件。

(二)民田租佃中已出现永佃权

前已论及，学田的例子实际上反映的是民田流

行的惯例。《吴学续置田记一》载嘉泰四年(1204)吴县

县学买到田亩，其中孺教霜字16号田“租户黄四乙，

上租米三斗(注：元系金小四租)”；武球乡戎字 62号

田，“租户顾三四，上租米五硕二斗(注：元陈小乙)”。

除此之外登载的都是单一的未变换过的租户。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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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判断，那些未发生变动的单一租户应是老佃

户。那么，“元系金小四租”与现租户黄四乙、“元陈

小乙”与现租户顾三四是什么关系？这一学田佃户

变更的资料很珍贵，值得我们仔细分析。通常佃户

变更不外乎四种情况：一是缺乏劳力或身亡而退佃；

二是因违约被剥夺佃种权；三是在田地易主之际的

竞佃活动中争佃失败；四是立价有偿转佃，即佃户通

过转让佃种权获取对土地投入的补偿。需要指出的

是，立价有偿转佃与以获取差额租的转佃方式不同，

前者须向学田管理方办理登记手续，而获取差额租

的转佃，是以承佃户为主体的交易活动，不涉及学田

管理方，转佃后的新佃户将田租缴纳给老佃户，在土

地所有权拥有者——吴县县学的田籍上是不变更户

名的。此外，如果发生独立于学田主自由转卖租佃

权情况时，也不会登记于学田籍上。两浙路的吴县

地处太湖流域，是宋代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人

多地少，土地资源紧张，南宋时这一矛盾加剧。在

此情况下，当佃户获得租佃权后，自然将其视为养家

生存之本，不会轻易退佃和违约。因此更改佃户的

背后表明存在着争佃或是有偿转佃租佃权两种可

能。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需作进一步考辨。

我们来看另一例。《无锡县学淳祐癸卯续增养士

田记》刊载了淳祐三年(1243)无锡县违法吏人尤梓没

官田拨充学田的始末，并记录了这些田亩的佃户姓

名及缴纳的田租数额。该《田记》中有关佃户和田租

的信息应源于原田主尤梓时期建立起来的租佃关

系，在成为无锡县学学田后，根据新的租佃情况进行

了登记。其中记载扬名乡有一块四亩三角大的田，

交租米“贰硕叁斗柒胜伍合”，并云“佃户朱大二，见

佃陆百十”。从记文看，朱大二应是先前的佃户，后

改由陆百十承佃，租米却没有变动。这位朱大二虽

然没有承佃这块田，但同一《田记》却记载他承佃了

同村另一块一亩大的地。这表明佃户朱大二改为陆

百十，既非因缺乏劳力无力佃种，也非其身亡之后而

改佃，更不是违约拖欠田租不交之人，否则无锡县学

不可能让一个有不良记录的人继续承佃其他学田。

租米未变动，当为朱大二租佃时所定，说明佃户的更

换也不是争佃的结果，因为争佃通常会增加租米。

这位陆百十不仅接佃了原先朱大二佃种的地，另外

还佃种了同村的另一块“私高田”。上述《田记》所载

佃户的更换，笔者推测应是朱大二有偿转佃租佃权

的结果。此《田记》还记载有三段田：一段原交租“白

粳米陆斗，今减作伍斗”；一段原交租“白粳米壹硕，

今□□(减作)捌斗”；一段原交租“白米肆斗”，“今减

作叁斗□□□”。这三段田，“佃户并系刘千四，今刘

万拾”。根据《田记》，可知这些没官田拨充学田后田

租较以前减少了，原先的佃户刘千四也更换为刘万

拾。通常在减租的情况下更换佃户，不可能是争佃

的结果，因此更换的新佃户刘万拾很有可能是出价

买到刘千四的租佃权后新登记的，即立价有偿转佃

的结果。

上述《吴学续置田记一》中“元系金小四租”与现

租户黄四乙、“元陈小乙”与现租户顾三四的关系也

应是新、老佃户有偿转佃的关系。《吴学续置田记一》

和《无锡县学淳祐癸卯续增养士田记》蕴含了如下信

息：当时佃户已经拥有永佃权，所以尽管田地易主，并

不妨碍佃户之间转让交接租佃权。县学在接受划拨

的没官田，登记佃户和租米时，承认了新佃户黄四乙、

顾三四、陆百十和刘万拾购买接续的租佃权，将原先

的户名作了更改。传世的学田记中佃户信息绝大多

数都是静态的，只有很少的动态记载。买卖租佃权的

动态恰好在土地易主为学田之际，借助清理田籍的机

会得以反映出来。南宋传世的学田记实质上更多地

记录了民田产权状况，因此弥足珍贵，值得重视。

乾道五年(1169)户部侍郎杨倓奏言：“江南东路

州县有常平、转运司圩田，见今人户出纳租税佃种，

遇有退佃，往往私仿民田，擅立价例，用钱交兑。”所

谓“遇有退佃”云云，是指原佃种官田的人户退佃。

他们仿照民田惯例，用合适的价格向其他佃种者转

让其佃种权，一次性获得其对土地长期投入的补偿，

而不是收取差额租的转佃，这与江西屯田佃户“立价

交佃”的性质是一样的。关于江西屯田佃户“立价交

佃”，后面将要详述。然而所谓“私仿民田，擅立价

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民田中也已出现永佃权。不

过学者们在分析此条史料的价值时，比较谨慎，认为

佃户通过买卖来“移变”占佃权(占有权)，没有进一步

引申阐述所涉及的“永佃关系”。实际上佃户能“移

变”其租佃权，是拥有永佃权的体现。《清明集》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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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案例，说吴亚休将田典给陈税院之父，反过来其

子“吴五三同兄弟就佃”，从土地的主人变为陈家的

佃户。佃种了十多年后，吴氏兄弟又将出典田地的

田根出卖给陈家，同时又与陈家重新签署佃契，租种

本属于自己的田地。然吴五三后来起了贪心，诈称

已赎回所卖田，结果受到法律惩处。吴氏起先佃种

了13年，自断卖田根后，又佃种了20多年，佃种的时

间不谓不长，无疑已经取得“公认的永佃权”。如果

不是吴五三起贪占之心，此田地一定还可以佃种下

去。这一例子非常典型。由此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

的是，如果处于后者状况，能否产生田面权呢？即

“久佃成业主”后，吴氏将土地自由转佃或转卖给他

人。倘若出现了这一局面，那就产生了田底、田面

权：陈家拥有土地所有权，吴家拥有独立的处分权和

土地使用收益。然而从法官判词来看，“仰陈税院照

契管业，从便易佃”，未云吴家转佃、转卖之行为，也没

有提到退还质押金之类的财物，故吴家不享有独立的

自由处分佃种权。吴氏卖地后仅仅取得了该地的永

佃权，而非田皮权，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租佃关系。

宋元流行的《典买田地契式》载有当时统一使用

的买卖契约样式：

某里某都姓某。右某有梯己承分晚田若干

段，总计几亩零几步，产钱若干贯文。……系某

人耕作，每冬交米若干石。今为不济差役重难，

情愿召到某人为牙，将上项四至内田段立契尽

底出卖(或云“典”)与某里某人宅，当三面言议，

断得时值价中统钞若干贯文。

这一买卖契约样式值得注意的是，内载有耕佃户姓

名、每年所纳租米。梁庚尧教授指出，如此约定的目

的“可能在于方便新地主和原佃户商讨租佃契约续

订的问题”。这不无道理。南宋高宗时户部法律规

定：“民户典卖田地，毋得以佃户姓名私为关约，随契

分付；得业者亦毋得勒令耕佃。如违，许越诉，比附

因有利债负虚立人力雇契敕科罪。”这一法条宗旨

在于保护佃户的自主权，对佃户人身依附关系客观

上起着削弱的作用。既然法律规定不允许典卖田地

者在契约内将佃户私相转让，那应如何看待上述契

约入载佃户这一现象？如果从户部法精神出发，换

个角度从佃户的视角看，与其说是方便新地主和原

佃户续订契约，倒不如说这正是佃户对土地租佃权

的占有在土地易主之际的一种反映。佃户的租佃权

已成为典卖契约订立时不可忽视的内容，“是占佃权

的体现”。换言之，在土地主人移换之际，佃户拥有

可以继续租佃的权利。至元十九年(1282)，元御史台

有一奏章载：

峡州路判官史择善呈：本路管下民户，辄敢

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

卖驱口无异。间有略畏公法者，将些小荒远田地

夹带佃户典卖，称是“随田佃客”，公行立契外，另

行私立文约。如柳逢吉、段伯通争典佃户黄康义

之讼，其事系亡宋时分，只今约三十余年……

其中提到典卖佃客者，假借“随田佃客”的名义，私立

文约，行非法买卖之实，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前述《典

买田地契式》注有耕佃户姓名乃流行的惯例，可以表

明南宋佃户已拥有稳固的租佃权。我们再看永佃制

流行的明代，买卖契约中也有佃户入契的。宣德三

年(1428)休宁县汪六千的卖田白契，内有“佃人程庆、

上租叁砠半”文字。因此，我们不妨把佃户入契约

看作是佃户租佃权的反映。傅衣凌先生曾引用魏泰

《东轩笔录》所载例子来论证北宋“新田主可任意换

佃，而旧田主在时则许农民有永耕此田的权利”。

然而从宋元流行的《典买田地契式》并结合前面所举

的例证，可以说至迟到南宋后期，新田主已不可任意

换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从宋元时期流行的佃契书式看，

其中并没有关于租佃期限的约定。这能否说明宋代

佃户尚未获得稳固的租佃权，其佃种权随时会被剥

夺？答案是否定的。其实租佃契约不约定佃期，是

当时流行的惯例，不仅宋代如此，即使是明清时期的

租佃契约，除了永佃契约外通常也是不定佃期的。

例如明弘治十三年(1500)《祁门县胡成租田地约》，其

中只有每年缴纳“田租谷四称零拾觔”的约定，而无

租期的限定。又如隆庆三年(1569)《祁门县毕伴当租山

地约》、崇祯五年(1632)《徽州余廷桂佃田契》等契约

也都没有佃期规定。再如明清时期流行的各种佃

田契约格式样本也没有租期的约定。因此佃契无

租佃期限的约定并不能证明佃户没有稳固的租佃权。

如上所述，宋代民田中已出现永佃关系。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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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的《清明集》所载案例看，尚未出现类似明代流

行的田面、田底惯例；在《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

《事林广记》等宋元流行的日用类书中，也看不到类

似于明清时期流行的代表各种不同产权形态的繁杂

缤纷的契约样本。有学者指出：“从法律社会学的角

度来讲，各种契式在被不断翻印出版的不同日用类

书中均占据不小篇幅的事实，本身就从一个侧面表

明，订立契约的习惯当时在民间相当盛行，契约在百

姓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宋元流行的日

用类书中，有关田面、田底买卖契约样本的缺位，正

是宋元时期还未广泛流行田面、田底权的有力佐证。

以上分析了宋代佃户的租佃权，尽管佃户已经

拥有稳固的租佃权，但我们尚不能就此认为佃户已

经普遍取得了永佃权。还应看到，新田主不可任意

换佃，但并不排除其以招标竞佃的方式选择出租高

的佃户来承佃。在涉及大面积官田包佃时，有势力

的包佃主争佃、掺佃、刬佃现象时有发生。南宋吴县

《吴学粮田籍记二》载庆元二年(1196)朱仁与韩蕲王

府幹人争佃，争佃田达2400亩。华亭县《华亭县学

田碑》载理宗嘉熙元年(1237)李安国与许赟争佃，数

量达259亩。宁宗时陈淳有一份关于学田的奏札，

其中提到有人增租三百石以掺佃，可知掺佃的田亩

数量巨大。争佃现象往往发生在学田新置之际。例

如淳熙十一年(1184)广州学田拨到一批没官田，内有

没自陈绍祖的3顷39亩田，李鄂请佃；没自陈宋英的

65亩田，罗馀请佃。这两人就是在田地没收归广州

学田、田地易主之际要求承佃的。两人请佃那么多

田，显然是有势力的包佃主，然后他们再把田转佃给

他人。再从社会上的租佃情况看，民田中还存在扑

佃现象，即用租佃竞标的方式获得土地租佃权。宋

代刬佃是用来对付输租违期或已佃而逃亡的系官佃

户。早在北宋末的宣和元年(1119)，徽宗就曾下诏

允许学田刬佃。总之，学田中的争佃、掺佃、刬佃，

与民田中的扑佃，对于宋代佃户争取稳定的租佃权

而言，无疑是非常不利的。这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时代是正常的。

三、宋代官田租佃关系下的产权形态及其变化

衡量一种经营方式先进与否，主要看其是否能

合理利用社会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以取得最大经济

效益，其中一项重要标志就是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

系减弱，能与生产资料自由结合。宋代以降普遍发

展起来的永佃权和田底、田面权分离的态势，对于乡

村生产经营者和劳动者来说羁绊较少，更能激发和

调动土地产权权能所属各方的积极性，促进土地流

通，最大限度地配置和利用资源，提升经济发展的内

在动力，适应小农经济的自由经营趋势，更有利于生

产发展的产权形态。

(一)官田中永佃权的形成

所谓永佃权，是一种可继承的永久性的租佃权，

即使是地主的更替，也“并不会影响到佃户的权

利”。一般而言，永佃权以租佃权为基础，在租佃权

稳固发展的基础上逐渐产生。杨国桢先生指出明清

时期的永佃关系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地租剥削量

相对稳定，这是和定额租剥削形态相联系的；二是佃

农具有经营土地的自主权；三是佃农社会关系的提

高和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其中第二点，佃农具有

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可以说是永佃权成立的标志，其

他两条也可以说是永佃权产生的基本条件。以下围

绕这三个特点，试就宋代官田土地产权形态的发展

作一分析。

进入宋代以后，佃农的身份普遍有了提高，永

佃权首先在部分官田中出现。《文献通考》载曰：

(北宋徽宗政和元年)知吉州徐常奏：“诸路

惟江西乃有屯田，非边地，其所立租，则比税苗

特重，所以祖宗时，许民间用为永业。如有移

变，虽名立价交佃，其实便如典卖己物。其有

得以为业者，于中悉为居室、坟墓，既不可例以

夺卖，又其交佃岁久，甲乙相传，皆随价得佃。

今若令见业者买之，则是一业而两输直，亦为不

可……”于是都省乞下江西核实，如屯田纽利多

于二税，即住卖之；为税田而税多租少，即鬻

之。他路仿此。

史载徽宗采纳了这一建议。这是学者们用以论述宋

代官田出现永佃权的重要依据。所谓“虽名立价交

佃，其实便如典卖己物”，就是老佃户明码标价，将佃

种权转让给新佃户承佃。只要有人能满足原佃户出

的价，便可获得佃种权。许多佃户就是以这种方式

获得佃种权的。是以徐常不赞成令现承佃者出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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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屯田，认为这将会造成现佃户重复出钱。所言“立

价交佃”之“价”，当指佃户改良土地付出的成本，是

佃农长期对土地投入的价值体现。不少引用此条

史料的学者，对于后半段文字内容多未加注意。从

徐常奏言得知，江西屯田收的是田租，租额高于田

税，性质属官田。有司建议，把地卖为民田，以解当

时财政之困。但从长远看，如果卖为民田，政府只能

征收田税，收入将会减少。国家以田主自居，把地租

给百姓佃种，收的是田租；如卖为民田，百姓即为田

主，国家征收的是田税。江西屯田因非边境地区，所

立租比两税重，国家因此得利更多，故特许百姓“用

为永业”。这一政策给佃户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租佃

环境。江西的屯田，自“祖宗时”就“许民间用为永

业”，日久天长，租佃关系遂演变成永佃关系。不过

尽管佃户交易如同“典卖己物”，然这类田的所有权

最终属性仍为官田而非民田。老佃户“立价交佃”，

只是一次性获得其对土地投入的补偿，并不以赚取

差额利润租为目的，不是收取差额租的转佃。“立价

交佃”后，新、老佃户要办理移变户名手续，新承佃户

要在官府登记成为纳租佃户，老佃户即与土地和新

承佃户不再发生关系。这种交易方式我们可以距宋

不远的元代例子来诠释。《元典章》载大德五年(1301)
一条针对江西行省的规定：

据佃种官田人户欲转行兑佃与人，需要具

兑佃情由，赴本处官司陈告，勘当别无违碍，开

写是何名色官田顷亩、合纳官租，明白附薄，许

立私约兑佃，随即过割，承佃人依数纳租，违者

断罪。

官府允许佃户“私约兑佃”，是承认佃户永佃权的。

但为防止不过割租课，转佃人必须向官府陈告，以便

对后一承佃户进行登记。宋代江西屯田中这种“立

价交佃”的方式到元代时仍然存在。

所谓“交佃”，是前一佃户向后一佃户移交佃种

权。虽然在交佃过程中，佃户起了主动作用，但主体

权在官府，交易显示的是以官府土地所有权为中心

的更换佃户的活动而已，佃户扮演的只是从属的角

色。尽管实际上已经萌生了“田面权”的意识，即要

求承认佃户长期占有耕作的权利，包括对土地改良

加工的投入。这种转佃与田面主转佃(赚取差额利

润租)、转卖土地的区别在于：后者完全是以田面主

为主体，与土地权所有者不发生任何关系的自由交

易。“立价交佃”反映的是永佃权开始向田面权过渡

的状况。

另外还须注意的是，上述徐常的建议被宋政府

采纳，遂下令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如屯田纽利多于

二税，即住卖之，为税田而税多租少，即鬻之”。即在

税多租少的情况下，将屯田直接变卖为民田，收取苗

税(田税)。这样一来，佃户就取得了土地完整的所有

权，成为土地的主人，原先发生在官田中的永佃制以

及田底、田面权惯例就有可能在民田中衍生开来。尤

其是那些原先承佃大量土地的包佃主，他们动辄包佃

数百亩乃至上千亩土地，然后分佃给佃户耕种。当他

们买下官田成为土地的新主人后，由于先前居间投机

的本色特征，很容易满足于既有的租佃和田租收益现

状，与承佃的佃户较易形成稳定的永佃关系。这种状

态对于民田永佃权的流行及田底、田面权的分离将会

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宋代包佃主对于永佃权的

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官田私田化过程中永

佃权的发育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二)南宋官田中田底、田面权的衍生

南宋时，定额地租较以往更为流行，特别是在南

宋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区，定额租已经占主导地位，

这为田底、田面权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关于宋

代官田中田底、田面权的衍生，我们先看南宋前期江

西的屯田佃种发展状态，陆九渊有过如下评述：

岁月浸久，民又相与贸易，谓之资陪，厥价

与税田相若，著令亦许其承佃，明有资陪之文，

使之立契字，输牙税，盖无异于税田。……历时

既多，展转贸易，佃此田者，不复有当时给佃之

人，目今无非资陪入户，租课之输，逋负绝

少。……今有屯田者，无非良农，入户有资陪之

价，著令有资陪之文，立契有牙税之输。

比起前述北宋的屯田，南宋江西屯田中的永佃关系

和产权形态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法律允许的输

纳牙税的“资陪”现象，这是一种公开的买卖行为。

牙税是一种交易税，宋代转佃土地无须缴纳，而买卖

则要支付。这表明官田的所有权关系已形成田底、

田面权分离状态。佃户已经获得田面权，可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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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其佃种的土地。关于江西屯田户“资陪”，《清明

集》有一件范应铃撰写的诉讼判词可以作解释：

今有周春执出契要……作黄仁元赎回黄义

方资陪与阿廖屯田，号数虽同，似可影占，而其

伪有四：周春契内五号系是屯田，黄义方嘉定五

年已卖与丁乙秀，次年投印分明，无缘其后再将

此田卖与阿廖，此其一也。今人置田，或纳屯、

职，或纳苗税，交易之始，便立户名，阿廖所置黄

义方田，既无入纳，又不顿户，不审黄仁凭何收

赎，此其二也。……仍申使、州照会。

此判词为范应铃嘉定十六年(1223)前后任江南西路

抚州崇仁县知县时所作。案例所反映的土地产权

经营状态可以接续解读前述江西屯田的买卖问题，

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关于“资陪”。法官用“资

陪”一词，必定有其特定涵义。从整件判词看，所谓

“资陪”实质是一种买卖行为。在整部《清明集》中，

涉及土地买卖时用“资陪”的只此一例，因此“资陪”

应是特指屯田类官田佃种权的买卖而言的。其所言

“作黄仁元赎回黄义方资陪与阿廖屯田”，是说黄仁

元依据宋代的亲邻法赎回了被黄义方资陪给阿廖的

屯田。换言之，屯田虽然名义上为官田，却是可以

自由买卖的，且有买卖契约，“投印分明”，得到官府

认可。二是当时买卖的土地有屯田、职田、民田之

分，无论哪一种田地，买置者须立户名，缴纳的租税

相应地区分为纳屯、纳职、纳苗税。显然屯田缴纳的

租与民田所纳的苗税是有区别的。三是屯田虽为官

田，但因佃户长期租佃，俨然成为了“田主”，他们可

将所佃的屯田自由转卖给他人耕种。范应铃的判词

虽对争讼的周春多所驳斥，判其作伪，但这些用来作

伪的方式正是当时社会流行的做法，是现实社会的反

映。据此案例，可知屯田户享有自由处分其所佃屯田

的权利。须强调的是，不管屯田如何买来卖去，其自

由交易的只能是土地的占有使用权，在政府的田籍

上其国家所有权的属性并没有变。从土地经营方式

来看，至迟南宋前期，江西的屯田户中无疑已经出现

了可以独立经营处分土地使用收益权的田面主。

关于陆九渊所言官田佃户“立价交佃”、“资陪”

行为是属于转佃还是买卖，日本学者高桥芳郎和草

野靖有不同看法。高桥氏认为是以田地为买卖对

象，以田价为基础的交易行为，不应将此放到佃权产

生及一田两主制萌芽的趋势中去理解；草野氏则认

为是酬价转佃行为，资陪是承佃的酬价，不是典卖租

田的价格。令两人争论不休的症结其实在于这类

官田的特殊性，两人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立价交佃”

与“资陪”。佃户从“立价交佃”到“资陪”是一个演进

的过程，前者追求的是对土地投入的补偿权利，是永

佃权向田面权过渡阶段出现的现象；后者是自由买

卖，是将土地部分所有权让渡的权利行为。宋代官

田产权形态的整个发展变化过程具有两重属性：土

地所有权的官田属性与土地使用收益权买卖的私属

性。如果用单一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很难作出合

理的解释。“立价交佃”和“资陪”体现了特殊历史背

景下的多重权利关系。正如学者所言，“前资本主义

社会里没有唯一的所有权，一块土地上往往涵盖着

多种权利。这种混合所有权现象在世界各地并不少

见”。上述史料中无论是徐常还是陆九渊，都未提

到买卖屯田要过割田税。宋代法律规定，土地买卖

要办理过割田税手续，“应人户典卖田产，依法合推

割税赋”。“诸县置税租割受簿，遇有割受，即时当

官注之”。田税不同于作为交易税的牙税，当业主

向他人出卖土地后，须将土地所有权产权标志——

田税缴纳义务过割给承买者。如果不过割田税，那

买卖的并非是完整的土地所有权。这一事实表明屯

田佃户之间自由买卖的只是田面权，完整的土地所

有权仍属官府所有。

杨国桢指出，农民因长期守耕，获得永佃权，在

此基础上“以各种形式私相授受”，既成事实逐渐被

地主公开接受，最终产生了“一田二主”，佃户拥有田

面权，成为田面主。与此观点相同，曹树基等将“由

于长期使用，习惯形成田面权”作为田面权产生的途

径之一。宋代政府为稳定财源，增加租税收入，降

低管理成本，将田永久出佃与百姓耕种。江西的屯

田佃户从能“立价交佃”，发展到“资陪”交易，自主处

分其所佃田，是朝廷实施特殊政策的结果。这是官

民之间长期利益共存达成的一种默契，百姓得田以

为生，政府得租以治国，两相为安，互不干扰。佃户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长期占有土地使用权，久

而久之，逐渐可以独立自主地处分佃种的土地，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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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田面权，佃户遂成为田面主。

除了长期佃耕原因外，宋代官田田面权的衍生

还有其他因素促成。学界认为佃户对田皮的处置权

来自于他们在长期的土地占有过程中对土地的改良

加工，多施肥料，从而使得产出增加。柴荣在论述

明清时期“田皮权”属性时指出：“这种长期的占有和

耕作正是田皮业主(或佃户)享有用益物权的法理基

础所在。”这一论断同样也适合宋朝官田田面权。

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土地佃种者积极向大自然开

发和索要良田，一些生地、贫瘠的山地，经佃种者的

精耕细作和辛勤付出，成为一方沃土。土地所有权

拥有者如果不承认土地开垦过程中劳动者付出的成

本，无疑将会影响佃种者的积极性，阻碍生产的发

展，佃种者对土地使用权的占有保护问题自然会凸

显出来。《吴学粮田籍记二》记载吴县县学于淳熙五

年由官府拨给的“茭荡，内有积水田八百余亩，未及

围裹外，实有2400亩”，原系韩蕲王府幹人郁明占佃，

后官府判为县学所有，租给佃户佃种。所谓“茭

荡”，是由湖水泥沙淤积而形成的次生地，经过改造

开垦成为熟田，可以种植粮食。佃户在改造、佃种这

些荡田的过程中，自然付出许多劳动力，如果日后交

佃，照理可以获得一笔酬价——开垦成本费；在获得

田面权而自由买卖时，就形成陆九渊和范应铃所言

的“资陪”现象。

宋代官田中出现永佃权的现象并不局限于江西

地区，其他地区也存在。史称：“宛、穰地广沃，国初

募民垦田，得为世业，令人毋辄诉，盖百年矣。好讼

者稍以易佃法摇之，(蒲)卣一切禁止。有持献于权贵

而降中旨给赐者，卣言：‘地盈千顷，户且数百，传子

至孙久，一旦改隶，众将不安，先朝明诏具在，不可易

也。’”宛、穰地处京西南、北路，也是在北宋初募民

垦田，民得为世业。蒲卣是在徽宗崇宁时上奏的，最

后朝廷采纳了其建议。又如南宋光宗时，淮西地区

“富民大家及归正人经官请佃，广作四至，包占在户，

岁月既久，遂为永业”。上述例子表明租佃官田的

佃户有着较为特殊的有利条件，可以永久地佃种，久

而久之，发展到自由处分自己的佃权，这是永佃权和

田底、田面权得以较早在官田产生的重要原因。

淳熙十年，两浙西路的严州分水县县令王自中言：

今两淮、荆襄、西蜀三边之地，田之在官者

往往散而为民田，民田正数之外包占尚多，朝廷

务宽边民，终不致诘。臣请言之：曰营田，曰力

田，曰屯田，曰官庄，曰荒田，曰逃绝户田，此边

田之在官者也；曰元请佃田，曰承佃田，曰买佃

田，曰自陈、续陈田，此边田之在民也。

王自中所言“边田之在民”是指百姓佃种的官田，共

有四种类型，从其分类来看，“元请佃田”应是最初的

土地租佃者所佃之田。既然列出“元请佃田”，那么

相应的“承佃田”当是从“元请佃田”主转佃而来的；

而“买佃田”，系佃户从他人手里买到的租佃田。它

与转佃的承佃田并列，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史料也清晰表明官田中除了存在转佃关系外，

还出现了土地使用权——田皮的买卖现象。这是田

底、田面权在官田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反映。

四、结语

如果说从唐代贱民部曲到宋代良民佃户的身份

演变，反映了中古以来身份制的消灭和社会政治的

进步，那么佃户到田面主的身份再演变，显示的则

是土地产权关系多元化发展和社会的又一大进步。

佃户对土地使用权的稳固占有和使用，再到永久使

用，进而发展到自由处置，形成田面、田底权的分离，

这是宋代社会土地产权形态演变的历史进程。宋代

日趋成熟的典权关系下田根与典业的分离，为土地

流通，合理配置、利用土地资源开辟了新的途径，促

进了地权的进一步分化。典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

后来田底、田面权的流行提供了条件。永佃权和田

底、田面权首先产生在宋代官田经营方式中，超越了

民田产权分化的正常发展速度，究其原因乃是朝廷

实施特殊政策的结果。政府为稳定财源、增加租税

收入、降低管理成本，把土地永久性地租给佃户，使

之成为佃户的永业，久而久之，佃户取得了官田的永

佃权。之后佃户对土地不断进行加工改造，促进土

地效益的提高。经过长期发展，官府与佃户之间形

成一种默契，佃户对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权能逐渐增

大，可以“立价交佃”，进而“资陪”交易，从永佃逐渐

过渡到可以自由转卖。北宋时官田佃户的永佃权事

实上已经形成。到南宋，独立的田面权在官田中也

已清晰地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田租佃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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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迟南宋时也已经产生了永佃权。在民田方面，宋

代佃农已经拥有稳固的租佃权，但永佃权尚处于发

育成长阶段，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这与明清时期流

行的产权形态尚不能同日而语。

从一般的租佃制到永佃制，再到田底、田面权的

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租佃权稳固下来后，佃

户按时缴纳地租，主佃之间形成良好的契约关系。

当佃户缴纳一定的质押金，田主在解除了田租收取

的后顾之忧后，接下来即可放手让佃户自由经营土

地。佃户对土地使用权的长期稳固占有，在经济利

益驱动下，势必导致脱离地主束缚的自主经营。随

着官田的民田化，原先在官田中流行的产权关系逐

渐在民田中蔓延开来。

北宋和南宋在产权关系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差

异，宋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在经济相

对落后的川峡地区，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还

较强，分成租和劳役地租也很有市场。这些都或多

或少地影响了土地产权关系的发展。然而不管怎么

说，宋代土地产权多元化的发育成长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产权权能的分离可以使资源配置和利用更

加合理，从而激发权能所属各方的经营和生产积极

性，提升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此后土地产权关系

的进一步演化开了先河。到了明清时期，田底田面

惯例普遍流行开来，“一田二主制经营方式的发展突

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原有的格局，以一种全新的所

有制形式出现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对中国传统

社会后期乡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北京：三联书店，

1961年，后收入《傅衣凌著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

48页；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

业公司，1985年，第 136页；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

前言》，《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

版社，1999年，第251—252页。

③参见草野靖：《中国近世の寄生地主制——田面惯行》，

东京：汲古书院，1989年，第103—323页。

④关于典权及宋代土地典卖制度，可参见王利明审定，尹

飞著：《物权法·用益物权》，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

340页；郭建：《典权制度源流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戴建国：《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历史研

究》2011年第6期。

⑤黄震：《黄氏日抄》卷70《由(申)县乞放寄收人状》，文渊

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 708册，第

678页。

⑥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牟发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1年，第223页。

⑦《宋刑统》卷13《典卖指当论竞物业》，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第205—207页。

⑧《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卷5《从兄盗卖

已死弟田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5页。

⑨《清明集》卷12《豪横》，第454页。

⑩关于宋代官颁合同典契，可参见戴建国：《唐宋变革时

期的法律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 439—
442页。

《清明集》卷 9《典主如不愿断骨合还业主收赎》，第

321页。

关于出典的土地使用收益权的买卖问题，可参见戴建国：

《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

黄宗智：《中国历史上的典权》，《清华法律评论》第1卷
第1辑，2006年，第5页。

《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62，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第5904页。

《清明集》卷 5《侄假立叔契昏赖田业》，第 146页；卷 9
《重叠》，第302页。

仁井田陞：《明清时代的一田两主习惯及其成立》，刘俊

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法律制度》，

姚荣涛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1页。所引为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3《书判·都昌县申汪俊达孙汪公礼讼

产事》：“俊达既无亲的子孙，则当来卖田骨以葬三丧，乃死者

之幸也。”(《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集部，第

216册，第18页)
寺田浩明：《田面田底惯例的法律性》，杨一凡总主编：

《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 4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第383—384页。

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刻的《范爷发刊士民使用家

礼简仪》在卖(买)田契式后注云：“如典契，亦仿此式，不用除割

(粮税)。”说明万历三十五年时出典土地已无须推割田税。转

引自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北京：中国人

··3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17.4 经济史
ECONOMIC HISTORY

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28页。

参见龙登高：《地权交易：融通需求与维系产权的取

向》，刘秋根、马德斌主编：《中国工商业、金融史的传统与变

迁》，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 78—80、
28页。

寺田浩明：《田面田底惯例的法律性》，杨一凡总主编：

《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4卷，第357页。

《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56，第5901页。

《清明集》卷9《妄赎同姓亡殁田业》，第320页。又据同

卷《典主如不愿断骨合还业主收赎》所载案例，一块土地出典

期达 28年的案件，法官仍予受理，并判有效。可知出典主回

赎有效期当为 30年。(第 321页)不过也有不同规定。如同书

卷4《吴肃吴镕吴桧互争田产》(第112页)及卷9《过二十年业主

死者不得受理》(第 313页)所载两件案例，涉及的法律规定为

20年期限。除年限外，原交易人存世与否，也是法官考量的重

要因素。如同书卷 9《孤女赎父田》(第 315页)一案，因当事一

方尚存，故时限虽长达32年，法官仍予受理。

《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5，第4814页。

参见杨康荪：《宋代官田包佃述论》，《历史研究》1985年
第 5期；曾琼碧：《宋代租佃官田的“二地主”》，《中国史研究》

1987年第2期。关于宋代官田包佃，葛金芳也有系列论文，主

要有：《宋代官田包佃特征辨证》，《史学月刊》1988年第 5期；

《宋代官田包佃性质探微》，《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卷27《周侍郎沆神道碑》载：

“民避贼多弃田里远去，吏以常法满半岁不还者皆听人占佃。”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417页)
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第249页。

参见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第229页。

李如钧：《官民之争：宋元学田争端初探》，黄宽重主编：

《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

史学系等，2008年，第153页。

学人常引用的《华亭学田碑》所载“何四八佃，小四种”

史料，在传世的学田记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笔者以为实际

上是何四八、何小四合佃种的异写，疑为学田碑刊刻时起先不

慎遗漏何小四，再于“佃”字后补刻的。在同一《学田碑》中，多

人合佃的写法还有好几例，可以为证。(《宋代石刻文献全编

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62页)
《吴学续置田记一》在记载嘉泰四年买到的一块田业时

云：“已上田……系租户吴七十五等立契，租在名下布种，其细

数并有租契，抄上田籍讫。”(《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二》，第302页)
《吴学续置田记二》，《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二》，第311—

312页。

《清明集》卷6《伪批诬赖》，第181—182页。

《清明集》卷4《游成讼游洪父抵当田产》，第105页。

《吴学续置田记一》，《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二》，第 303、
304页。

参见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第80页。

《无锡县学淳祐癸卯续增养士田记》，《宋代石刻文献全

编二》，第389页。

陈淳在《上傅寺丞论学粮》中为惩治田租减落之弊，提

出“趁春工未动，许人增租改佃”(《北溪大全集》卷 46，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1168册，第869页)，表明争佃结果是要增加租

米的。

《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44，第4823页。

参见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第251页。

《清明集》卷6《伪批诬赖》，第181页。

关于“公认的永佃权”，是指因佃种的土地与先辈的血

汗和家族的血缘联系而形成的权利。参见曹树基、刘诗古：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56—58页。

《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外集卷11《公私必用》，《续修

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21册，第301
页。学界流行的看法认为这是自宋至元流行的契约样式。参

见周藤吉之：《〈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の成立年代とその中

の契约证书との关系》，氏著：《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第922—929页；陈高华：《元代土地

典卖的过程和文契》，《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

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141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4，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庚午，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册，第307页。

陈智超：《宋代地主的剥削形态及其经营方式》，《陈智

超自选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4页。

《元典章》卷57《刑部·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陈高华等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

1888页。

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5年，上册，第756页。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傅衣凌著作集》，第48
页注释。

参见《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外集卷11《公私备用·当

何田地约式》，《续修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302页。“当何田

地约式”，即租佃契约样式。

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粹编·明代契约》，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22、926、932页。

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2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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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县冯兆周承佃文约》(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张传玺主

编：《中国历代契约粹编·清代契约》，第1713页。

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

日常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5页。

《吴学粮田籍记二》，《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二》，第285页。

《华亭县学田碑》，《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二》，第361页。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 46《上傅寺丞论学粮》，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1168册，第870页。

《广州赡学田记》，《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三》，第721页。

《清明集》卷4《漕司送许德裕等争田事》：“窃详德裕所

供，虽曰有扑佃文字，然自淳熙九年至嘉定二年，相去二十七

年，胡为全不交租？”(第 117页)所谓“扑佃文字”，当是参与租

佃竞标的文书。

参见葛金芳：《宋代官田包佃作用评议》，《江汉论坛》

1989年第7期。

《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63，第5905页。

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第227—228页。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76—77页。

参见曾琼碧：《宋代佃耕官田的农民及其地位》，邓广

铭、徐规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64—81页。

《文献通考》卷7《田赋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

178页。

参见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年，第71页。

《元典章》卷19《户部·转佃官田》，第673页。

葛金芳在论述官田私田化问题时曾指出，这“势必影响

现佃户长期化了的土地使用权与实际占有权”。(《关于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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